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的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新政发【2018】90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新

财企【2014】53 号）规定要求，2020 年喀什地区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草案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万元（上年结转）。

2.支出情况。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

2019年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万元（上年结转）。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结转下年使用9万元，

收支平衡。

二、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决策部署。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落实政策

制度，按照规矩程序办事，遵循体制机制，硬化预算约束；积



极推进预算信息公开，构建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

度。

1. 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的说明

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万元（上年结转），结转专

项资金用途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用于泽普县劳动

就业保险管理局破产企业生活补贴项目，用于泽普县1995年以

前破产、关闭企业退休的153人的生活补助，保障人员生活质

量、生活水平。

（一）收入情况。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万元（上年结转）。

（二）支出情况。

支出资金9万元用途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用

于泽普县劳动就业保险管理局破产企业生活补贴项目，用于泽

普县1995年以前破产、关闭企业退休的153人的生活补助，保

障人员生活质量、生活水平。

（三）收支平衡情况。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及改革成本9万元，收支相抵后，结余为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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